
 

   

   
 

610 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恶贯
满盈的非法机构）非法立法，又非司法，也不是行
政机构，其设立毫无法律依据，是一个非法的东西。 

廊坊 610 洗脑班（所谓的法制中心，实为私设监
狱），不仅非法关押迫害着本地区（三河、大厂、香
河、霸州、永清等）、北京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
甚至远至石家庄的法轮功学员。形成了一套邪恶的
迫害模式、采用的手段非常毒辣。 

1.十多年来强行对廊坊地区几千名法轮功学员强
行限制人身自由、灌输歪理邪说、侮辱人格、昼夜
罚站、背地里毒打、辱骂、弹眼球（多至一百多下）、
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等手段进行迫害。 

2.使用破坏人大脑神经的毒药（放入食物、饮水
中）、毒针（腋下注射）进行迫害。 

例如：给霸州市法轮功学员靳立涛饭中下迷魂药
（毒药）、腋下注射毒针（小剂量使人神志不清），
直至精神失常。给霸州法轮功学员郑会旺灌迷魂药。 

3. 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在以“劳教”、“判
刑”相威胁的同时，加重迫害。 

4. 强迫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出卖两位以上的同
修。甚至有的被诱骗、威逼、胁迫打入法轮功学员
内部，为他们收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情报”。 

5. 610 头子韩志光借迫害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之
际敛黑财几千万元。（每人勒索少至几千多至几万） 

 


